
學 校 現 況 表
國家/地區 / 輔導（駐外）單位

填表人
姓名

職稱
電話 填表日期 年　　月　　日

傳真 E-mail

校名
中文

校址
英文

創校日
期

年　　月　　日 電話 傳真

網址 E-mail

當地設立依據
□ 年　　月　　日向當地政府依(  法規名稱  )      之規定設立

□ 未適用當地任何法規

學校
屬性

□國際學校：依當地法規設立之國際學校，全日上課。

□ 華文學校：通常屬當地正規華文學校，全日上課，學制與當地學校相同。
□ 華文補習班：屬當地正規教育外之課後教學組織，多係利用平時正規學制課後時間或週末上課。
□ 其他：

負責人
(董事會)
（無則免
填）

董事人數 人

校長

姓名 電話

董事長姓名 E-mail

聘期
自 年　　月
至 年　　月

國籍 聘期
自 年　　月
至 年　　月

師資
全校教職員總人數 人 使用華語文教學教師 人

華語文師資來源
臺灣 人 中國大陸（含港澳） 人
當地 人 其他地區　　　　人

學生
全校學生總人數 人 華裔學生占全校學生 ％

學生
來源

臺灣占 ％ 中國大陸（含港澳）占 ％
越柬寮占 ％ 當地占　　　　％ 其他地區占 ％

使用
華文
教學
時數

每年有 個學期 每學期有 個月課程 每節課有 分鐘（請附課表供參）

班級總數 班 學期時段
第一學期：　　月至　　月 第二學期：　　月至　　月

　　學期：　　月至　　月 　　學期：　　月至　　月

班別 小 學  初  中 高  中 其 他

年級別 1 年級 2 年級 3 年級 4 年級 5 年級 6 年級
1 年級

(7)
2 年級

(8)
3 年級

(9)
1 年級

(10)
2 年級

(11)
3 年級

(12)
　　班 　　班 　　班 　　班 　　班

班級數 班 班 班 班 班 班 班 班 班 班 班 班 班 班 班 班 班

人數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

每週華語
文上課天
數

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   天 天 天 天 天

每週華語
文上課節
數

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

華語文教學方式
(可複選)

□ 正體字 □ 注音符號 □ 通用拼音 □ 羅馬拼音
□ 簡體（化）字 □ 漢語拼音 □ 其他（請填寫）：

華語文教科書
來源(可複選)

□ 僑務委員會編印、補助購買或贈送 □ 當地教育單位編印 □ 中國大陸編印 □ 學校自行編印
□ 其他（請填寫）：

數位輔助教學
(可複選)

□ 無 □ 使用全球華文網教學資源（http://w  w  w  .  h  u  a  yu  w  orld.org  /  ）
□ 使用電腦及投影設備教學 □ 其他（請填寫）：

校舍 教室有 間 □ 自有 □ 租賃 □ 免費借用 □ 其他（請填寫）：

學校收入來源
(可複選)

□ 學費 □ 校務基金 □ 捐款 □ 政府補助 □ 其他（請填寫）：

參與僑教組織 □ 無 □ 參加（請填寫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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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源學校教材需求表

學校名稱：
教材使用時間：
□ 一學期使用一冊教材
□ 一年使用一冊教材　□ 其他：

＊教師教學使用之教材請於備註欄敘明教師用

本　會　教　材　名 稱
（課本、習作、教師手冊等請分項列出）

採用
班別

上課
人數 冊數 備　註

教　材　冊　數　合　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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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     】年度【    】地區   生源學校郵寄地址清冊

編
號

學校名稱
收　件　人
中、英文姓名

郵　寄　地　址
(請以英文或當地國文字填列)

收件人
電  話

寄運
方式

1

2

3

4

5

附件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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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源學校經費補助申請表
主辦

單位

協辦

單位

（無則免填）

申

請

補

助

內

容
（
幣
別
：
□

美
元
、
□

新
臺
幣
【
請
勾
選
】
）

1.申請補助內容(活動請填活動名稱)：

2.需求目的說明：

3.預期效益：

4.向本會申請補助項目：

□辦理招生宣傳活動：

□辦理多元及競賽活動：

活動日期：          ；活動天數：    天；活動地點： ；預估人數： 人

參加成員：□ 學校人員、□僑社人士、□華文媒體、□主流人士、□主流媒體

□ 主流高層政要（可複選）

*具實際招生績效可申請項目：近 3 年學生來臺升學人數：當年   人、上年  人、前年  人

□充實教材教具。

□購買教學相關設備。

□興建或修繕校舍，地點：  。  

□其他與招生或華語文能力測驗相關活動之經費：(請說明) 。      

5.預估總經費： 元；自籌經費：  元

6.向其他機關申請經費：

□ 無；□ 有：機關名稱： 、項目： 、補助金額： 元

7.向本會申請補助金額：  元

□未達1,000美元（新臺幣30,000元），請概述主要支出項目（如餐費、場租、講座費等)及

總金額：

□達 1,000 美元（或新臺幣 30,000 元）以上，併檢附經費收支概算表（請臚列收支項目及金

額）及下列相關資料：

A.辦理招生宣傳活動、辦理多元及競賽活動：活動計畫書。

B.充實教材教具：估價單。

C.購買教學相關設備：估價單(需詳列規格)。

D.興建或修繕校舍：工程圖及估價單。

E.其他招生或華語文能力測驗相關活動之經費：活動計畫書

初
核
意
見

駐
外
館
處
或
文
教
中
心

上  年度補助 元（無則免填）。

本  年度建議補助 元。

□屬具招生潛力生源學校□屬招生績優之生源學校

意見說明：

駐外館處或文教中心簽章：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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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

僑務委員會公款補助團體及個人收支清單

受補助單位：
計畫（活動）期間：

獲補助金額之支用單據明細

憑證序號 支出日期 金 額 備　　註

總 計

團體補助
單位名稱： 負責人：
統一編號： 經手人：
地址：
個人補助
具領人：
身分證號碼：
地　址：

     機關補助者，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項目及金額。

補助計畫(活動)名稱：
原計畫(活動)預估總經費：
本會補助經費(A)：
其他收入合計(B)：註1

實際支出(C)：
結餘或不敷(D)=(A)+(B)-(C)：註2

支出用途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註1：其他收入係指不含本會補助經費及自行負擔金額之收入項目。如屬接受2個以上政府

註2：正數為結餘款，負數為自行負擔金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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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源學校辦理活動成果報告表

地  區 學校名稱

負責人 補助項目

填表人 活動日期

活動地點 參加人數

經
費
使
用
情
形
說
明

幣別：

□美元

□新臺幣

【請勾選】

總預算： 元
□核定補助金額未達 1,000美元(或新臺幣 30,000元)，請概述主要收支項目及總
金額(含各機關實際補助項目及金額)：

□核定補助金額達 1,000美元以上(或新臺幣 30,000元以上)，請於下方臚列收支
項目及金額：

收入細目
（項目自填）

金額 支出細目（項目自填） 金額

僑委會補助

總收入 總支出

收支差額
(收入-支出，如為正數為結餘款，負數為自行負擔金額)

成
果
效
益

【請勾選，並檢附

相關成果資料】

□ 照片  □ 剪報 □ 其他

駐外館處或
文教中心
查核情形
及評核意見

□ 實地查核  □ 書面查核 駐外館處或文教中心簽章

備  註

一、請以電腦打字。
二、如屬接受2個以上政府機關補助者，應於經費使用情形說明欄詳實列明各機關
    實際補助項目及金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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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源學校興建、修繕校舍、購買教具、設備成果報告表

地  區 學校名稱

負責人 補助項目

填表人 執行期間

地點 使用人數

經
費
使
用
情
形
說
明

幣別：

□美元

□新臺幣

【請勾選】

總預算： 元
□核定補助金額未達 1,000美元(或新臺幣 30,000元)，請概述主要收支項目及總
金額(含各機關實際補助項目及金額)：

□核定補助金額達 1,000美元以上(或新臺幣 30,000元以上)，請於下方臚列收支
項目及金額：

收入細目
（項目自填）

金額 支出細目（項目自填） 金額

僑委會補助

總收入 總支出

收支差額
(收入-支出，如為正數為結餘款，負數為自行負擔金額)

成
果
效
益

【請勾選，並檢附

相關成果資料】

□ 照片  □ 剪報 □ 其他

駐外館處或
文教中心
查核情形

及評核意見

□ 實地查核  □ 書面查核 駐外館處或文教中心簽章

備  註
一、請以電腦打字。
二、如屬接受2個以上政府機關補助者，應於經費使用情形說明欄詳實列明各機關
    實際補助項目及金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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